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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規劃文件第 3/2026 號（於 3 月 27 日會議討論）  
 
 

在香港仔避風塘擴建部分 
作遊艇旅遊綜合發展 

 
目的  
 

自去年 3月和 9月聽取南區區議會就香港仔避風塘擴建部分發展

私人營運遊艇停泊設施的意見後，發展局躍動港島南辦事處（辦事處）

整合了議員意見和去年從市場收到的八份發展意向書，並評估發展建

議對周邊用地現有使用者的影響。本文件簡介最新發展建議，歡迎委

員提出進一步意見。  
 
發展遊艇旅遊理想選址  
 
2 .  2 0 2 4及 2 0 2 5年施政報告提出，由市場在香港仔避風塘擴建部分

等地點興建和營運新遊艇泊位，以推動遊艇旅遊，為香港旅遊提供轉

型升級的契機。香港仔避風塘擴建部分（位置圖載於附件一）是遊艇

停泊設施的合適選址，能連結南區藍綠資源和附近島嶼例如南丫島、

赤柱等，並與鄰近海洋公園和其他旅遊設施產生協同效應，遊客乘遊

艇到港後可體驗島嶼文化、徒步郊野、潛水觀海等，豐富旅遊體驗。

連同避風塘擴建工程 1下新增的公眾停泊及登岸設施，遊艇旅遊項目

一帶的發展能為南區注入活力，改善環境及帶動地區經濟。發展遊艇

旅遊亦能帶動關連行業發展，從遊艇租賃、保險和維修保養，以至岸

上高端服務。  
 
3 .  辦事處去年就發展遊艇泊位徵集市場意見，共收到八份來自本

地／海外遊艇停泊設施營運者等的意向書。市場普遍認同政府增加泊

位以推動遊艇旅遊的舉措，並認同香港仔避風塘擴建部分為理想選址，

能善用擴建工程帶來的發展機遇外，亦能與鄰近旅遊設施聯動，為遊

艇使用者帶來豐富的山水體驗。他們又指出發展遊艇泊位需配備陸上

後勤設施如餐飲、船隻補給和基本修理等，故大多認為要騰空整個布

廠灣臨時工業區及乘風航用地作整合發展，才可滿足發展高端遊艇旅

遊的需要。  
 
4 .  停泊設施和岸上配套是相輔相成。布廠灣臨時工業區是唯一連

接擬議遊艇停泊設施選址的政府用地。地政總署近年先後五次實地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政府已於2025年11月28日就擴建香港仔避風塘的工程招標，並計劃於2026年第二季向立法會提交撥款

建議並展開工程，目標在2030年竣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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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臨時工業區約 9 0個租戶，只有約百分之 2 5至 3 5仍有活動，另辦事

處今年 2月逐戶探訪時亦發現工業區整體作業並不活躍，不少工場已

停止營運。我們同意收回這幅土地連同水體以「片區」形式讓市場競

投作綜合發展，除善用市區土地作有利社會用途外，亦回應了地區希

望活化該區以改善環境的訴求。  
 
最新發展建議  
 
遊艇停泊和岸上設施綜合發展  
 
5 .  經整理及分析市場意向書意見，並參考顧問進行的技術評估結

果，我們敲定了擬議「片區」發展的參數和要求。遊艇停泊設施將佔

用約 1 1公頃水體，能容納約 2 0 0艘（船身總長 5 0米（即約 1 6 0尺）或

以下）遊艇。至於約1 . 1 6公頃的布廠灣臨時工業區及乘風航用地，除

用以提供遊艇陸上附屬設施（包括餐飲、遊艇補給、基本修理、停車

場等），將加入私人住宅元素，以提升項目財務可行性及更好釋放土

地潛力。我們參考了周遭發展以敲定項目的地積比率、高度限制等發

展參數，確保項目能與周邊環境融合。相關技術評估 2顯示，擬議發

展不會帶來無法克服的技術問題，亦不會帶來負面影響。  
 
6 .  擬議發展的概念佈局圖載於附件二，主要發展參數整合如下 3：   
 

水體部分  
水體面積  指定水體：約1 . 1公頃  

指定繫泊區：約9 . 9公頃  
預計遊艇泊位數目  約2 0 0個  
陸地部分  
地盤面積  約1 . 1 6公頃  
總地積比率  4倍  
總樓面面積  不多於4 6 , 4 0 0平方米  

( 包括不少於 8 , 8 0 0 平方米的樓面面積作

遊艇陸地附屬設施 )  
建築物高度  不高於主水平基準上 1 3 0米，梯級式漸次

下降  
預計住宅單位數目  約2 5 0個 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評估範疇包括交通及運輸、環境、排污、排水、供水、視覺、景觀及空氣流通等。 
3
 發展參數只供參考，細節尚待詳細土地測量、規劃及設計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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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質公共空間   惠及社區  
 
7 .  我們會透過擴建香港仔避風塘的工務工程項目，改建現有布廠

灣防波堤作公共休憩空間（請見附件二以綠色標示的防波堤），由未

來的發展商負責管理及維護，並於合理時間內開放予公眾使用。我們

會考慮容許該公共休憩空間舉行具吸引力的活動，並讓項目部份與公

共休憩空間接連的樓面面積作開放予公眾的餐飲設施用途，以豐富使

用者體驗。擴建香港仔避風塘工程項目亦將在新建東面防波堤上設置

公共休憩空間及公眾登岸設施（請見附件二標示為「擬議東面防波

堤」），並建造行人步道連接至海洋公園水上樂園旁的海濱長廊一帶，

讓市民及遊人沿途欣賞美麗景致和天然地質面貌（例如海蝕洞），進

一步提升南區對市民及旅客的吸引力。擬議發展的模擬圖載於附件三。

新公眾登岸設施將整合至新建東面防波堤上，我們正與海洋公園公司

商討，建議委託海洋公園一併管理行人步道、公眾登岸設施和新建東

面防波堤公共空間，不但為大樹灣海濱提供更有效率的一體化管理，

亦能打造新建東面防波堤公共空間成為南區一個新地標，並將海洋公

園與南區豐富的藍綠資源無縫連接，進一步提升南區對本地及海外遊

客的吸引力。  
 
受影響作業者   
 
8.  布廠灣臨時工業區目前有 9 1份 4短期租約。根據租約，政府只須

給予租戶不少於一至六個月通知便可終止租約，租約並不設重置或金

錢補償安排。  
 
9 .  按辦事處 2月的逐戶探訪，仍有營運的工場主要是修理船隻機械

的個別零件，例如內燃機、發電機、波箱、尾軸、水泵等，並非製造

或維修整艘船隻，當中約有二至三成租戶表示希望能在遷出後繼續營

運相關業務。為配合發展時間表，我們已告知租戶須在年底左右搬出

臨時工業區。  
 
1 0 .  考慮到布廠灣臨時工業區的歷史背景，政府初步計劃向受影響

的租戶作出以下安排—  
( a )  作為特殊安排，向按時限自行遷離的合資格租戶發放特惠津

貼。  
( b )  劃一給予租戶不少於六個月遷出通知，以提供足夠時間讓租

戶作出安排，就清拆土地上的構築物亦可視乎情況作彈性處

理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當中包括89份批出作船舶機器工場或與船舶業有關的工場（面積: 17.5 – 125 平方米），1份批出作管

理委員會辦公室及1份批出作工業區的公用地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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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為有意遷入政府工廈繼續營運的租戶提供資訊和協助 5。  
( d )  在南區田灣海旁道撥出空置政府土地的部分面積，並通過局

限性招標以短期租約方式租予目前在布廠灣臨時工業區仍有

營運的工場。由於該土地需要配合其他臨時用途共同使用，

辦事處正與相關政府部門緊密磋商以敲定相關細節。我們了

解部份仍在進行船舶維修工場的業務經營者並非短期租約的

原有承租人或其直系親屬，作出今次特別安排是希望能繼續

支持船舶業運作所需的維修業務，亦期望經營者未來會提升

服務水平。  
 
1 1 .   至於乘風航方面，有關機構現正向政府申請使用另一幅位於田

灣海旁道的空置政府土地，以繼續為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海上歷奇訓練

計劃服務。地政總署現正處理有關的短期租約申請。上述兩個地點的

位置圖載於附件四。  
 
1 2 .    布廠灣臨時工業區海濱及現有布廠灣防波堤以北的公眾繫泊

區水體，日後將納入為遊艇停泊設施的指定水體，提供小艇泊位及上

落等用途。這將影響 1 4組私人繫泊設備，以及 1 2艘現時作登岸浮躉

用途的固定船隻。海事處已在布廠灣私人繫泊設備區預留位置供受影

響的私人繫泊設備擁有人搬遷後使用，亦正與受影響的固定船隻擁有

人商討搬遷的位置。海事處正逐一會見固定船隻擁有人，以了解和考

慮他們的搬遷方案是否合理可行，目標於 2 0 2 6年年底完成所有遷移。  
 
未來動向  
 
1 3 .  我們將於第二季為發展展開法定改劃程序。此外，我們亦將根

據《前濱及海床 ( 填海工程 ) 條例》、《道路 ( 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 條
例》、《水污染管制 (排污設備 )規例》及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展開

相關法定程序。如所有法定程序順利完成，我們的目標是於 2 0 2 7年
上半年就發展項目進行現金招標。  
 
諮詢  
 
1 4 .  歡迎委員就上述發展計劃及安排提出意見。  
 
發展局  
躍動港島南辦事處  
2 0 2 6年 3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這些工廈為位於葵涌的晉昇工廠大廈和屯門的開泰工廠大廈，負責營運的房屋署大概每三個月會為可

租空間招標，下次招標為今年6月，詳情稍後會於房屋委員會網頁公佈

(https://www.housingauthority.gov.hk/tc/index.html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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